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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 若校外實習課程擬合作對象為集團分公司、分店或大型企業之分廠、園

區或獨立運作單位，如何判斷得否與該機構進行實習合作？ 

A： 1. 教育部於「實習機構查詢系統」匯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重大

職業災害公開網」及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

系統」之資料，協助學校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所訂定之各項條件辦理合作機構條件查詢作業，該系統顯示結果可

供學校評估實習機構之參考。 

2. 因各類產業之組織架構及營運方式不同（含非教學醫院），若違反

勞動法令者實為某分公司、分店或分廠等獨立運作或分支單位，但

裁罰對象登記為總公司時（統一編號相同）；學校如欲與該未違反

法令之單位合作時，可由該單位簽署切結書，證明其無違反法規之

事實，學校始得評估與之合作。 

3.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無論實習場域層級為

何，學校均需建立評估機制，派員至現場評估並作成紀錄，以確保

實習場域符合學生權益及安全標準。故前述切結書之效力與核章層

級，應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確認，以確保學生能於兼具專業

性、安全性及權益保障之場所進行實習。 

18 Q： 學校欲與未違反法令之分公司、分店或分廠等獨立運作或分支單位合作

實習課程時，須完成簽訂之「切結書」，其內容訂定依據及辦理原則為

何？ 

A： 教育部針對切結書並無訂定統一格式，惟切結書之效力與核章層級應經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確認，並可納入實習合約一部分，確保學生實

習環境安全、實習內容專業及實習權益保障無虞。另由於合作機構所屬

產業類型與學校實際合作狀況各有不同，學校可將「專科以上學校產學

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2規範之條件及過去與實習機構合作之經驗，

整併後納入實習合約書。未來若有發生爭議，可依循合約載明之爭議處

理及契約終止之規定辦理。切結書為實習機構承諾合法辦理校外實習之

重要依據，應依照學校實際簽訂實習合約書之作法辦理。 

19 Q： 實習合作機構是否可以基於企業經營或業務調配所需，頻繁或任意調動

學生至不同地方支援？ 

A：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1規定，學校應與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內容應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

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期限、實習場所、實習內容、實習

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與交通及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2. 依同辦法第 6條第 4項略以，學校應先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爰實

習所涉各門市、直營店、加盟店或分店等地點皆須先由學校完成評

估並載明於實習契約，實習合作機構不能逕行調動學生至契約未明

定之加盟店或分店門市實習。另倘加盟店具有獨立登記設立之統一




